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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GLORY MARK HI-TECH (HOLDINGS) LIMITED
輝煌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59）

有關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報告之

澄清公佈

茲提述輝煌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八月十四日刊發截至二零一八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報告（「中期業績報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
所用詞彙與中期業績報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中期業績報告第16至17頁「於競爭業務之權益」一節中披露（其中包括）王漓峰先生（「王先
生」）於半年期間為柏濤諮詢之唯一董事。本公司謹此澄清，柏濤諮詢於半年期間有兩名
董事（王先生及本公司另一名執行董事孔力行先生（「孔先生」））。除擔任柏濤諮詢之董事
外，孔先生於柏濤諮詢並無擁有其他權益。

除本公佈所披露者外，中期業績報告所載之全部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代表董事會
主席兼執行董事

王漓峰

香港，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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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王漓峰先生、黃震先生、何永屹先生、龎國璽先生、
孔力行先生及趙國興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劉可傑先生、盧偉國博士，銀紫荊星章，榮
譽勳章，太平紳士及朱文暉博士組成。

本公佈將自其刊發日期起最少一連七天於創業板網站之「最新公司公告」一欄及於本公司
網站www.glorymark.com.tw/hk/investor.htm內刊載。

本公佈之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